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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巴特儿童管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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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赫尔巴特认为，父母、国家或其他权威的社会机构才应该是真正的儿童管理者。但由于管理

与训育相通，都是为了让儿童服从社会秩序，管理也是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前提，教师应该承担管理儿童

的职责。对儿童的管理应该始于幼儿期，但在儿童道德意志形成时就应该适时放弃。在管理儿童之前应该

注意观察与了解儿童的个性，在管理儿童时要注重发挥自己的人格影响力。对于今天的教育者来说，在肯

定学生管理的必要性的同时，也要明确儿童管理的目的，掌握儿童管理的艺术，把握儿童管理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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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赫尔巴特 （Ｈｅｒｂａｒｔ），所有介绍、研究赫

尔巴特教育思想的论著，都无法绕过其关于教育管

理的论述。近年来，很多学者注意到赫尔巴特儿童

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提出要 “消除对赫尔巴特

的误解”［１］，主张 “把赫尔巴特的教育管理思想放
到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去思考其合理性”［２］。这些

研究，有助于我们消除对赫尔巴特教育管理思想的

片面认识。但这些研究并非是对赫尔巴特教育管理

思想的专门研究，它们对赫尔巴特教育管理思想的

认识虽有一定的辩证性与进步，却并不全面。本文

拟通过深入解读 《赫尔巴特文集》，全面探讨赫尔

巴特对儿童及其教育管理的认识。

一、父母、国家或其他权威的社会团体才是真

正的儿童管理者

在赫尔巴特具代表性的 《普通教育学》一书

中，赫尔巴特首先关注的就是儿童的管理问题。这

给后世很多学者一个错觉，认为赫尔巴特非常强调

教师对儿童的管理，似乎这是教师的首要职责。其

实，这是对赫尔巴特教育管理思想的一大误解。赫

尔巴特在论述儿童管理时，开篇就非常明确地提

出，“为了形成一种出色的教育事业，我们希望使

那些必须看到儿童心灵最深处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教

师摆脱儿童的管理工作”［３］。接着，赫尔巴特特别

区分了管理者与教育者的责任。他认为，管理 “最

好保留在那些自然地得到信赖的人手中”，主要指

儿童的父母；而真正的教育者只需要做 “儿童思想

的培养者”［４］。最后，赫尔巴特还提出，“这种管理
在某些时候必须委托给国家或其他有影响的外界团

体来承担”［５］。

从这些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赫尔巴特心目中

７５１

教育评论／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理想的儿童管理者并不是教师，而是儿童的父母、

国家或者其他更有权威的社会团体。

二、管理儿童的目的在于教育儿童

既然管理儿童不是教师的职责，为什么很多教

师会热衷于儿童的管理呢？这主要因为，一方面，

“对于父母而言，维持儿童秩序是其乐意放弃的一

种负担；而这却似乎是那些不得不与儿童生活在一

起的人的义务中，最令他们满意的一部分工作，因

为这种工作使他们获得通过对别人发泄一点专横的

机会，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从外界受到的压

迫。”［６］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是很难把管理与教育截

然分开。

（一）管理与教育都致力于儿童对秩序的服从

赫尔巴特把儿童道德性格的养成作为教育的最

高目的，这种道德性格 “是从心灵上，培养学生明

智及其适宜的意志，而绝不是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

模式”［７］，这种意志虽然表现为 “内心自由”等五

种道德观念，但其核心却是让儿童自觉地认同并维

护社会伦理规则与秩序。因而，管理与训育具有很

多相通的地方。

管理本身不是目的，管理是为了教育，这使得

它和训育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即 “直接对儿童的心

灵发生影响”。但是， “管理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

序，而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８］因

此，它们可能会有一些共同措施与方法。因而，赫

尔巴特特别提醒教师，“应当防止在训育与管理应

采用同一种措施的时候把两者混淆起来”。［９］

（二）管理是教育性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

虽然赫尔巴特把道德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

与必要目的，但他反对纯粹的道德教育。为了培养

儿童的五种道德观念，形成儿童自己的道德判断与

意志，赫尔巴特提出教育性教学的主张，要求通过

教学培养儿童多方面兴趣，并以此扩大儿童的思想

范围，为儿童的道德判断提供基础与参照。但是，

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也需要秩序，且儿童自身具有

一种不服从的烈性，这种先天具有盲目性的烈性情

绪处处都会表现出来，这种烈性是 “必须克服的”，

因为其会成为儿童 “不守秩序的根源”［１０］，所以，

教学需要管理。

“一方面有需要教授的科学，另一方面有不安

静的学生”，赫尔巴特说，“管理必须被悄悄地纳入

这种真正的教育中，因为我们肯定不可能把管理算

作教学。”［１１］因为，“如果不将管理的缰绳紧紧而灵

巧地抓住，那么将无法进行任何课程”［１２］。某种程

度上说，“精明的儿童管理乃是教学的一部分”［１３］。

三、管理的时机

既然管理本身不是教育，而只是教育教学顺利

开展的前提保证，管理在教育过程中就不是始终存

在的。

（一）从幼儿期就要开始管理

在赫尔巴特看来，虽然教育的最高目的是道

德，真正的教育是训育，但训育的主要依托手段是

教学，而管理是教学顺利开展的保障，因而管理就

成为教育者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管理呢？赫尔巴特认为，

“在儿童早期的年龄阶段，管理是比较容易的，而

在儿童养成了顺从的习惯之后，管理也较容易继续

下去”［１４］。管理应该从儿童早期开始，但是，开始

不能太过突然，必须循序渐进且不能中断，否则，

要重新管束他们就会很费力。

在按年龄讨论普通教育时，赫尔巴特也强调，

“在儿童早期的年龄阶段就必须加强管理了，以便

在今后不必用极有害的方式迫不得已地采用强硬手

段”［１５］。这里的儿童早期，主要指三岁以前。随

后，他接着说，“在儿童早期，往往不能完全避免

任性，只要在这种任性的最后迹象还没有消失以

前，就必须加强管理的坚定性，对某些儿童还必须

加强严格性”，因为 “儿童越清楚地理解对他实行

的不可动摇的纪律，就越容易使他服从”［１６］。而即

便是对于少年期的儿童，也 “还需要对他进行管理

与训育”［１７］。

（二）在儿童道德意志形成时放弃管理

赫尔巴特儿童管理思想中最宝贵的地方在于，

他把管理作为一种手段，认为随着儿童的成长与发

展，管理最终必须让位给教学与训育，实现儿童的

自我管理。所以他说， “教育者不能了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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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方法对幼儿有效，却常常在较大的儿童身上

失灵。于是，他们幻想着必须用较聪明的办法去管

理业已变得较成熟的学生。他们误解了这一任务的

全部性质，却抱怨年轻人忘恩负义，并且顽固地坚

持这种把任务弄错的态度，直到他们与青年之间产

生一种紧张关系为止，这种关系将无法忍受和不堪

补救地一直持续到将来。”［１８］但是，这种随着儿童

年龄增长与成熟而放松的约束，有一个前提是儿童

到了真正接受教育，能够自我管理与自觉服从的时

候，即儿童的道德意志已经形成的时候。因为，在

赫尔巴特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年人和理智

的有教养者会接受自己管理自己的任务”［１９］。

四、管理的艺术与成功的条件

如果说管理是教师为了顺利开展教育不得不承

担的职责的话，那么，教师要成功地管理好儿童，

就必须掌握管理的艺术与方法。这也是研究者们关

注最多的内容，但多数研究者仅停留在对其管理措

施的阐释上，而没有注意到他对管理艺术的高度重

视，特别是没有注意到他所强调的管理成功的前提

条件。事实上，活动、命令、威胁、监督、惩罚等

管理手段，包括赫尔巴特最为强调的权威与爱的结

合，都体现了赫尔巴特对于管理艺术的强调。而这

种管理艺术的成功，有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教师

对儿童的观察与了解、教师的人格。

（一）教师管理儿童的前提是观察与了解儿童

赫尔巴特认识到，儿童是有个性的，不同年龄

段、不同家庭背景与生活环境中的儿童，都会表现

出不同特征，所以教师应把儿童的个性作为教育和

管理的出发点。如，他在谈到用活动来管理儿童

时，就说 “儿童在每一个年龄阶段对身体活动的各

种需要都应当满足，排除从中产生的不安。并不是

任何儿童都有同等的需要。有些儿童之所以显得难

以控制，只是因为有人强迫他们坐着”［２０］。而对于

爱撒野的青少年，这种个别差异会更加明显，所以

对他们的教育管理手段也应有差异。如，“有些可

以让人通过和善而有分寸的宽恕重新回到有意义的

活动中去；而有些则十分小心翼翼，他们一来是害

怕威胁，二来是为了避免惩罚。”［２１］不仅如此，不

同个性的儿童还有可能导致同一管理措施产生不同

结果。如，对于有些本性顽强，敢于藐视权威的儿

童来说，威胁可能根本起不到作用，而对于一些太

过软弱的儿童来说，威胁会让他们感到恐惧，也很

难达到管理的效果。

（二）教师管理儿童要发挥自己的人格影响力

除注重儿童的个性外，在赫尔巴特看来，教师

虽然接过了管理儿童的职责，但毕竟缺乏权威，所

以，通过发挥自己的人格影响力，在儿童面前树立

权威，并让儿童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爱护，就是教

师成功管理儿童的另一个法宝。他说 “很明确的

是，任何严厉手段都不如权威与爱更能保证管理。

取得权威的有关范围无异于包含明显优越的智慧、

知识、体魄和外表举止，也就是说权威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建立的。”［２２］为此，赫尔巴特要

求教师 “必须灵巧地运用那种能够使人在自身教育

中受督促和鼓舞的感染力与约束力”［２３］。

五、赫尔巴特教育管理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赫尔巴特从其道德性格的养成这一最高目的出

发，把儿童管理作为保证教育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

而加以强调，并具体阐释了儿童管理的时机、方法

等问题。尽管他所提出的儿童管理措施有一定的历

史局限性，并曾长期遭到批判与误解，但其思想本

身不仅具有一定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今学生管理也

有一定价值与启发。

（一）肯定儿童管理的必要性

赫尔巴特提出的儿童管理思想，是建立在他对

儿童个性、特别是儿童意志特点认识的基础上，他

所提出的儿童天生的烈性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带有
“儿童性恶论”的色彩，是对卢梭式 “性善论”的

一种补充。在他看来，把儿童纯粹地交给自然来训

练，那是最愚蠢的做法。因为它放弃了对儿童的管

理与教育，只会导致对儿童的放纵。近年来，我国

中小学出现大量校园暴力事件，社会上出现许多青

少年恶性违法事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庭

或学校对这些青少年疏于管教。学生是不成熟的个

体，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时，他们需要成人的引导和规范，更需要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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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法律规定和伦理规则，否则就很有可能形成
“反社会”的倾向与人格。

（二）明确儿童管理的目的

教是为了不教，管是为了不管。从本质上说，

无论是管理还是教育，最终都指向学生个体的成长

与发展。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家长，在管

理学生时一定要明确管理的目的，既不能放任不

管，也不能 “以管代教”，忽视学生个体的自主性

与独立性。道德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的认同，道

德教育要立足于学生道德知识的掌握、道德情感的

激发、道德行为的强化，但更关键的还在于道德判

断力的培养与道德意志的养成。在多元文化价值观

并存的今天，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判断力，让学生

自觉、主动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虚拟网

络充斥着学生生活的今天，如何磨炼学生的道德意

志，都是学校管理者与教育者面临的重要挑战。从

管理的角度看，增强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而不是

像 “猫捉耗子”那样对学生实施不间断的监视与管

控，无疑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年龄、心智

都趋于成熟的大学生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三）掌握儿童管理的艺术

赫尔巴特在论述儿童管理时，特别强调教师与

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沟通，特别注重管理方式以

及管理带给学生的感受，强调教师对学生管理艺术

的掌握。所以，他一再告诫说 “要避免运用一切不

必要的强制”“必须摆脱生硬语气的语调”，［２４］他强

调教师要以自己的人格赢得权威，要用自己的爱让

学生亲近与信服，要根据不同儿童的个性与年龄特

征，灵活地采用不同的管理措施与方法，以便让儿

童管理真正能够取得成效。现今，儿童 “厌学”

“惧学”等现象愈加严重，在多元化发展的今天，

儿童管理不是以压制学生个性、毁灭学生乐趣为前

提，而要以充分考虑儿童的个性发展与成长规律为

基础进行，在此基础上将权威与爱融入其中，这样

既可以减少儿童管理的困难，又可以使师生之间的

感情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这种情感互融的师生关系

可以更好地达到管理育人的良好效果。

　　 （四）把握儿童管理的限度

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家长还是教师，对学生

进行管理都非常有必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

的一切都需要家长或教师的介入。在实际教育教学

过程中，家长与教师应该在相互沟通与配合的基础

上，分清各自管理的职责与限度。如，对学生进行

道德教育、让学生遵纪守法是家庭与学校共同的责

任，但对学生的学业，学校与教师可能要承担更多

责任；而对于学生生活，家庭与家长则要付出更多

心血。但他们的管理都不能变成对学生生活过多、

不必要的干涉，在这方面，包办与放任都是错误

的。而在更多方面，小到学生的兴趣、审美、交

友、课外时间的安排，大到学生专业志愿的选择、

人生的规划等，都应该把选择与决定的权利还给学

生，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总之，赫尔巴特的儿童管理思想，是他科学教

育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有一定的局限

性，但其历史意义不容抹杀。特别是在提倡教育教

学民主的今天，承认儿童管理的必要性，明确儿童

管理的目的，把握儿童管理的限度，掌握儿童管理

的艺术，对教育者来说依然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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